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１－０３１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１

，

０７７

，

１７４．０７ １１２

，

００１

，

１８１．６９ ３４．８９％

营业利润

３２

，

８６１

，

１６４．２６ ２２

，

０９３

，

８３６．４９ ４８．７３％

利润总额

３３

，

８１５

，

７４９．３０ ２２

，

６７２

，

６１６．０５ ４９．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９

，

３３０

，

０４５．５０ １９

，

３４７

，

５４５．６２ ５１．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５ ０．１９ －２１．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５０％ ８．８４％ －５．３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１

，

１９９

，

９４３

，

９２３．１５ ４６６

，

４０３

，

８３９．４６ １５７．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１００

，

４４８

，

８９２．０３ ２７６

，

５８３

，

１４５．８３ ２９７．８７％

股 本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５．７７ ２．２９ １５１．９７％

注：表中“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 的规定进行

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５１

，

０７７

，

１７４．０７

元，同比增长

３４．８９％

；营业利润

３２

，

８６１

，

１６４．２６

元，同比增长

４８．７３％

；利润总额

３３

，

８１５

，

７４９．３０

元，同比增长

４９．１５％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９

，

３３０

，

０４５．５０

元，同比增长

５１．６０％

。 上述变动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

在手订单增加较多，而其中相当部分订单在本报告期内确认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５０％

，下降了

５．３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

净额

８２１

，

７２９

，

５４６．５３

元，增加净资产所致。

２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１

，

１９９

，

９４３

，

９２３．１５

元，较期初增长

１５７．２８％

；归属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１００

，

４４８

，

８９２．０３

元， 较期初增长

２９７．８７％

； 股本为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较期初增长了

１０２．５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５．７７

元， 较期初增长了

１５１．９７％

。 上述变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５

亿股，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１

，

７２９

，

５４６．５３

元；二是报告期内，公

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转增

２

股，以及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总股本

由

１．３５

亿股增加至

２．０２５

亿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１．６０％

，， 在前次业

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聘请的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海通

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 指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余额包销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股中天科技公开增发的

股票

，

持有的股份占中天科技总股本的

１０．５１％

的权益变动行为

（

中国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

（

书

）

指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三）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四）注册资本：

８２２

，

７８２．１１８

万元

（五）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８２

（六）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３２２０９２１

—

Ｘ

（七）经济性质：股份制

（八）主要经营范围：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

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含

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受托投资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九）经营期限：长期

（十）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３１３２２４１３７５

（十一）邮编：

２００００１

（十二）通讯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２

层

（十三）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０６２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王开国 董事长 中国 上海市 无

李明山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无

钱世政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市 无

冯煌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庄国蔚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周东辉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徐潮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鸿祥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刘树元 董事 中国 沈阳市 无

张建伟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李葛卫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夏斌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陈琦伟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李光荣 独立董事 中国 深圳市 无

张鸣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张惠泉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戴根有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王益民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上海市 无

杨庆忠 监事会副主席 中国 上海市 无

袁领才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董小春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吴芝麟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许奇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金燕萍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邢建华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玉贵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仇夏萍 职工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杜洪波 职工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沈德高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无

吉宇光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无

任澎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无

马勇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无

金晓斌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上海市 无

李础前 财务总监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建业 合规总监 中国 上海市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海通证券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中天科技公开增发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余额包销，海通证券包销中天科技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股股份，占中天科技总股本的

１０．５１％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海通证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并

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海通证券未持有中天科技股份。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海通证券持有中天科技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股股份，占中天科技总股本的

１０．５１％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海通证券

－－ －－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１０．５１％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１０．５１％

海通证券拥有权益的中天科技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

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中天科技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海通证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有买卖中天科技上市交易股票的行为。其中累

计买入

３

，

１００

股，累计卖出

４

，

９００

股，为民企

ＥＴＦ

（

５１００７０

）、龙头

ＥＴＦ

（

５１０１９０

）一篮子股票

申购赎回套利交易。买入价格区间为

２２．９３

元

／

股—

２９．４４

元

／

股，卖出价格区间为

２２．５２

元

／

股—

２９．６８

元

／

股。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王开国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海通证券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二、海通证券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天科技办公地点。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

股票简称 中天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股

变动比例

：

１０．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开国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２７

，

６３３

，

６７２．２０ ２３１

，

０５５

，

５１２．３２ ４１．８０％

营业利润

２２

，

６８８

，

８３９．３６ ２０

，

２３１

，

８７０．６７ １２．１４％

利润总额

２２

，

７３１

，

３３９．３６ ２０

，

８２０

，

５７０．６７ ９．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３２１

，

６３８．４４ １７

，

６９７

，

４８５．０６ ９．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１ ０．２４ －１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５％ ４．８４％ －０．９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７１８

，

５０９

，

２４８．２７ ６９２

，

４４２

，

７９５．０４ ３．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０１

，

１３７

，

６７４．４２ ４９３

，

８１６

，

０３５．９８ １．４８％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３．１３ ６．１７ －４９．２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２

，

７６３．３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８０％

，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

产品销量及销售价格提升所致

；

２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的净利润

１

，

９３２．１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８％

，

由于一

季度公司主要原材料大幅上涨

，

公司产品售价提升有一定滞后性

，

造成净利润增长速度低于营业收入增

长速度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公司股本较年初增长

１００％

，

每股净资产为

３．１３

元

，

较本年初下降

４９．２７％

，

主

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１０

转

１０

）

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与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1-011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本公司共有十五名董事，均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关于发布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的议案》。

一、预计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计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上半年度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1

年中期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阅或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作为比较数据）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1,090,652

千元。

2

、每股收益：人民币

0.1003

元。

三、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及欧洲债务危机、日本地震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受制于市场新增运

力投入较多、油价大幅上升等因素，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整体较弱，预计本公司

2011

年上半年

将发生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1-02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接到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下称

"

广

东明珠广阀公司

"

）的函告：为充分发挥公司经营效率，提高增加公司经营收益，广东明珠广阀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召开会议， 审议批准了该公司与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下称

"

联康房地产公司

"

）签订关于共同合作投资兴宁市曙光路联康城市广场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建成可售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下称

"

开发项目

"

）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投资金额为人民

币贰亿玖仟万元整。

一、开发项目情况简介：

联康城市广场位于兴宁市曙光路，与会展中心、体育广场、文化广场相邻，地处黄金地段，

兴宁市城市地标，得天独厚，是兴宁市新城市广场的核心地段，项目开发定位为集酒店、商贸、

休闲娱乐、居家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设计方案为地上

29

层，地下

2

层，占地面积约

5.7

万平

方米，项目地处市中心，交通十分方便，距离

205

国道

300

米，距离

206

省道

1000

米，离高速公

路出口

2000

米，距离火车站

2000

米。项目周围道路宽敞，空间宽广，视野开拓，绿化面积较大，

是人民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中心。

开发项目预计

2012

年

6

月达到可出售状态，

2014

年

2

月实现全面开发。 预计总投资约人

民币

8

亿元。

二、广东明珠广阀公司对开发项目收益及投资回收介绍：

共同合作的期限为叁拾个月。叁拾个月期满，联康房地产公司同意广东明珠广阀公司全额

收回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合作期壹拾个月内，广东明珠广阀公司可实现收益肆仟叁佰伍拾万元；合作期

满壹拾个月后，广东明珠广阀公司每月按总出资额

5%

的整数倍收回出资，并按相应比例调减

以后收益。合作项目完成后，预测未来可实现收益人民币

8500

万元至

13000

万元。在项目所建

房产达到可出售状态前， 双方对开发项目所建房产建立共同监管账户对销售收入款项实施监

管，作为广东明珠广阀公司收回出资款及利润的保证。

三、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对方当事人情况如下：

1

、概况：

名称：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兴宁市龙田镇南小区

法定代表人：刘伟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四级（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成立时间：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五日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0,533.02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8,956.25

万元

（未经审计）。

2

、股权结构：

兴宁市联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兴宁市联康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额

8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94.44%

。

刘伟权先生持有兴宁市联康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67%

。

四、本次合作开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开发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会产生一定影响， 对扩大公司影响力以及经济效益提升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1-53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奇台县光大石油有限公司利民加油站及相关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能源产业发展战略，

2011

年公司积极拓展成品油销售终端，进一步完善石油化

工产业链，

2011

年

7

月

26

日

,

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油化

工

"

）与奇台县光大石油有限公司签订了《加油站买卖合同》，中油化工将购买奇台县光大石

油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利民加油站及相关资产，购买价格为

650

万元。

上述交易为非关联交易

,

属于公司经营层议事范围，不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介绍

奇台县光大石油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地在奇台县东湾镇大泉村，注册

资本

103

万元，法定代表人钱振海，经营范围：成品油零售、货物运输、加油器材及农机配件

销售等。 股东为

14

个自然人，其中钱振海持有

10.3%

股份，薛茂义等其他自然人持有剩余股

份。

上述交易方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介绍

本次交易标的为奇台县光大石油有限公司所属的加油站及其相关资产， 具体资产情况

如下：

1

、加油站：名称为奇台县光大石油有限公司利民加油站，拥有加油机

16

台，座落于奇台

县东湾镇，营业执照号

652325150000531

，负责人薛茂义，成立于

2005

年

4

月，具有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经营范围为汽油、易燃液体、柴油。

2

、加油站占地面积为

9760.58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土地证号为奇土国用

(2005)

第

296

号；房屋面积

1984.2

平方米，证号为奇产房字第

00015014

号。土地及房产所有人均为

薛茂义，目前抵押于奇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

四、协议主要内容

1

、双方确认该加油站的买卖价款为

650

万元（人民币）（大写：陆佰伍拾万元整），分期支

付买卖价款。

2

、出售方应当于收到第一笔价款后

5

日内解除抵押，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变更登记至中

油化工奇台县分公司名下。

五、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双方按照市场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收购的加油站是公司成品油销售终端网络的又一补充， 今后公司将继续以乌鲁木

齐为中心，逐步向全疆扩展，做大公司成品油销售终端业务。

风险因素：本次资产收购存在产权过户情形，公司将按照合同规定，要求出售方严格履

行相关义务。

七、其他事项的补充说明

2011

年

6

月

3

日， 公司公告了中油化工及其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县石油燃料有限公司

收购吐鲁番市长盛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盛公司

"

）

100%

股权事宜，股权转让价款

合计为

1480

万元，协议约定交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

在办理交接和支付转让款过程中，双方就标的公司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由标的公司承

担部分债务，为此，经双方协商，近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相应下调股权转让款，确定股权转让

价款为

935.60

万元。 上述补充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经营无不利影响。

同时公告的中油化工及其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县石油燃料有限公司收购的昌吉市星方

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在办理交接和支付转让款过程中，亦存在债权债务确定情形，待双方补

充协议签署后公司将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28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中信万通证券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

理协议，自

2011

年

7

月

28

日起，中信万通证券在其所有网点开通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基金代码：

253030

）的申购、赎回及其他相

关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 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

新公告。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

2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6577

；

网站：

www.zxwt.com.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中天科技”）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而成，旨在

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上市，本次增发的股份无锁定期限制。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３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３９１

，

３９１

，

２３５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股

７

、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股

９

、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本次上市的股份配售情况如下：

类别 配售股数

（

股

）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

％

）

限售情况

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２０

，

０１９

，

９０６ ２８．３６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３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申购

７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０

无持有期限制

承销团包销

４１

，

１５８

，

３２９ ５８．３１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中天科技

２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３９１

，

３９１

，

２３５

元（本次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５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

６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５

７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３５９９５０４

８

、联系人员：杨栋云

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ｚｔｔ．ｃｏｍ

１０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ｃｈｉｎａｚｔｔ．ｃｏｍ

１１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及相关材料和附件、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及其

他光电子器件、通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海底光电缆的制造与销售，

铝合金、镁合金铸造技术开发及板、管、型材加工技术开发，光缆、电线、电缆、电缆监测管理系

统、温度测量设备及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实业投

资，通信及网络信息产品的开发。

１２

、主营业务：通信线缆与电力线缆等线缆业务。通信线缆主要产品为光纤光缆和射频电

缆，电力线缆主要产品为电力导线。

１３

、所属行业：通信设备制造业。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

，

２４０

，

２０６ ２４．５９％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

１５４

，

２１４ １０．５１％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３７

，

７３７ ２．９０％

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６

，

５３４

，

２４４ １．６７％

５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０１８Ｌ

—

ＦＨ００１

沪

４

，

６８４

，

５９９ １．２０％

６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３０

，

７３６ １．０６％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２６

，

９３７ ０．８０％

８

东海证券

—

光大

—

东风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５３９

，

９２１ ０．６５％

９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

，

３１１

，

２３８ ０．５９％

１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９６

，

０００ ０．５６％

实际控制人薛济萍先生通过持有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

份数额

（

股

）

发行后

股份数额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额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２０

，

８０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３９１

，

３９１

，

２３５ １００

股份合计

３２０

，

８０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３９１

，

３９１

，

２３５ １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股。

２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８０

元

／

股，为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

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天科技

Ａ

股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３

、发行方式：采取网上、网下定价的方式发行，向原无限售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股份，其余

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４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６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

元，根据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验资报告中

兴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２１００１

号，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６１７

，

９９９

，

９９３

元。

５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６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

元。

６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合计

６

，

２００

万元，每股发

行费用为

０．８７８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６１７

，

９９９

，

９９３

元。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９．１５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年报所载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

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９

、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１２

元 （在

２０１０

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按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

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２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５

、保荐代表人：曾双静、黄洁卉

６

、项目协办人：郑乾国

７

、项目经办人：缪佳易、吴志君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本

公司本次增发的股份符合上市的基本条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本公司本次增发

的股票上市。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公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